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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

4月21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02,152,5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0.4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36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共计分配现金红利为16,086,

102.68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权益分派预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

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4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1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11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75 汕头市天际有限公司

2 08*****501 星嘉国际有限公司

3 02*****070 吴锭延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4月28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五、其他事项

1、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自利润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

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12-12片区

咨询联系人：郑文龙

咨询电话：0754-88118888

传真电话：0754-88116816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719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海通证券”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 2,000万股，占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的 25.00%，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5%，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3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7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 A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4月 30日（T-1日，周四）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9

日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614号）。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 “战略配

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4,673.54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

量为 701.03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780.759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91.7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4月 30日（周四）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 / 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9

日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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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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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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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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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路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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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上路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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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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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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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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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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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

登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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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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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05 号” 文核准。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13

号”文批准。

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赛伍技术” ，股

票代码“603212” 。 本次网上网下公开发行的合计 4,001.00 万股股票将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20 年 4 月 30 日

（三）股票简称：赛伍技术

（四）股票代码：603212

（五）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40,001.00 万股

（六）本次 A 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4,001.00 万股，均为新股发行，公

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本次发行的 4,

001.00 万股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一节 重要提示与声明”

（九）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一节 重要提示与声明”

（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

提示与声明”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ybrid�Technologies�Inc.

法定代表人 吴小平

注册资本 36, 000万元（本次发行前）

成立日期 2008年 11月 04日

住 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叶港路 369号

邮政编码 215299

联系电话 0512- 82878808

传 真 0512- 82878811

公司网址 http: / /w ww .cybrid.com.cn

电子信箱 sz- cybrid@cybrid.net.cn

董事会秘书 陈小英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

行业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29）。

主营业务 薄膜形态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营范围

高技术复合材料（特殊功能复合材料及制品）、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及装置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销售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相关配件；从事高技术复合材料（特殊

功能复合材料及制品）、功能性薄膜、合成树脂、胶黏剂、胶带的来料加工、检测、

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外资比例低于 25%）。（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及持股情况

1、董事

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为独立董事。公司董事由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并可连选连任，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 9 名董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 任期期间

吴小平 董事长 2017.5.16- 2020.5.15

陈洪野 董事 2017.5.16- 2020.5.15

高畠博 董事 2017.5.16- 2020.5.15

严文芹 董事 2017.5.16- 2020.5.15

陈浩 董事 2017.5.16- 2020.5.15

崔巍 董事 2017.5.16- 2020.5.15

王俊 独立董事 2017.5.16- 2020.5.15

李丹云 独立董事 2017.5.16- 2020.5.15

徐坚 独立董事 2017.8.3- 2020.5.15

2、监事

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 1 名为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监事每届任期三年，连选可以连任。 监事会设主席一

人，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 3 名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任期期间

邓建波 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 2017.5.16- 2020.5.15

任富钧 监事 2017.9.5- 2020.5.15

沈莹娴 监事 2017.5.16- 2020.5.15

3、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 5 名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吴小平 董事长、总经理

陈洪野 董事、副总经理

高畠博 董事、副总经理

严文芹 董事、财务总监

陈小英 董事会秘书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吴小平、陈洪野、严文芹、高

畠博、崔巍、陈浩、邓建波、任富钧和陈小英在公司股东苏州泛洋、苏州苏宇、苏

州赛盈、汇至投资、银煌投资、金茂创投中持有股份份额从而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有股东单位的

股权或财产份额

股东单位持

有发行人股

份数（万股）

发行前股东

单位持有发

行人股份比

例

发行后股东

单位持有发

行人股份比

例

股东单位

名称

持有股权或

财产份额比例

吴小平 董事长、总经理

苏州泛洋 90.00% 11, 596.80 32.2134% 28.9913%

苏州苏宇 41.84% 2, 731.96 7.5888% 6.8297%

陈洪野 董事、副总经理 苏州苏宇 25.56% 2, 731.96 7.5888% 6.8297%

严文芹 董事、财务总监

苏州苏宇 6.12% 2, 731.96 7.5888% 6.8297%

苏州赛盈 4.82% 148.04 0.4112% 0.3701%

高畠博 董事、副总经理 苏州苏宇 1.22% 2, 731.96 7.5888% 6.8297%

崔巍 董事 汇至投资 99.42% 4, 984.39 13.8455% 12.4607%

陈浩 董事 银煌投资 1.16% 7, 392.95 20.5360% 18.4819%

邓建波 监事会主席 苏州苏宇 2.08% 2, 731.96 7.5888% 6.8297%

任富钧 监事 金茂创投 0.01% 2, 230.17 6.1949% 5.5753%

陈小英 董事会秘书 苏州赛盈 8.11% 148.04 0.4112% 0.3701%

除上述间接持股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通过

持有公司股东的股份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苏州泛洋持有本公司股份 11,596.8024 万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28.99%，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苏州高新区泛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8年 1月 4日

实收资本 / 注册资本 1, 000万元 / 1, 000万元 注册地

苏州高新区万枫家

园 67幢 08室

法定代表人 吴小平

营业范围

大数据分析、建模、大数据分析和建模基础上的应用性开发、软件开发、计算机

网络系统集成；物联网设备及仪器仪表研发、销售：网络优化服务；通信设备、仪

表租赁；建筑智能化及建筑节能工程研发、系统集成服务；对外投资；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销售：日用百货、搪瓷制品、针织品、电子元器件、塑料制品、金属

制品、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工艺品、电缆材料；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电机材料贸易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

业务的关系

不存在相关性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吴小平 90.00%

吴平平 10.00%

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 2019年度

总资产 7, 580.24

净资产 4, 550.17

营业收入 63.24

净利润 - 65.29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经中兴财光华审计。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吴小平、吴平平夫妇。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吴小平、吴平平夫妇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苏

州泛洋 100.00%股权；此外，吴平平女士为苏州苏宇、苏州赛盈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吴小平、吴平平夫妇合计持有苏州苏宇 42.33%的财产份额及苏州赛盈

16.17%的财产份额。吴小平、吴平平夫妇通过苏州泛洋、苏州苏宇和苏州赛盈

合计控制公司 40.2134%股权。

吴小平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身份证号为

320502196211******， 住所为苏州市姑苏区水仙弄 ** 号 *** 室。 1985 年 7

月至 1987 年 6 月，任吴县胥口乡团委副书记；1987 年 7 月至 1992 年 3 月，

任苏州市对外贸易公司贸易员；1996 年 4 月至 2004 年 10 月，历任日东电工

Matex 株式会社工程师、课长、部长；2004 年 12 月至今，任香港泛洋董事；

2008 年 1 月至今，任苏州泛洋执行董事。 2008 年 11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

赛伍有限董事长；2008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及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赛伍有限总经理；2017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吴平平女士，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身份证号为

320502196106******，住所为苏州市姑苏区水仙弄 ** 号 *** 室。 1986 年至

1996 年，任中国国际旅行社英文部、出境部经理；1997 年至 2000 年，任苏州

旅游集团市场处处长；2000 年至 2006 年，任中国国际旅行社、苏州海外旅游

公司副总经理；2001 年 9 月至今，任香港泛洋董事；2008 年至今，任苏州泛

洋总经理；2017 年 6 月至今，任苏州苏宇和苏州赛盈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三、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4,001.00 万股，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为 36,

000.00 万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锁定期限制

持股数（万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万

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1 苏州泛洋 11, 596.80 32.2134 11, 596.80 28.99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董

事 / 监事 / 高管在发行人处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若上市后 6�个月内公司股

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2

银煌投资（境

外法人股）

7, 392.95 20.5360 7, 392.95 18.481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 汇至投资 4, 984.39 13.8455 4, 984.39 12.460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

东 运 创 投

（SS）

4, 014.28 11.1508 4, 014.28 10.035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5 苏州苏宇 2, 731.96 7.5888 2, 731.96 6.829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董

事 / 监事 / 高管在发行人处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若上市后 6�个月内公司股

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6 金茂创投 2, 230.17 6.1949 2, 230.17 5.575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7 东方国发 669.06 1.8585 669.06 1.672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8 意腾投资 495.08 1.3752 495.08 1.237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9

承裕投资（境

外法人股）

459.41 1.2761 459.41 1.148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0 百利宏 459.41 1.2761 459.41 1.148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1

吴 江 创 投

（SS）

446.03 1.2390 446.03 1.115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2 国发天使 372.43 1.0345 372.43 0.931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3 苏州赛盈 148.04 0.4112 148.04 0.370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董

事 / 监事 / 高管在发行人处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若上市后 6�个月内公司股

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小计 36, 000.00 100.00 36, 000.00 89.9978 -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1

社会公众股

东

- - 4, 001.00 10.0022 -

小计 - - 4, 001.00 10.0022 -

总计 36, 000.00 100.00 40, 001.00 100.00 -

注 1：SS 系国有股东标识（State-owned�Shareholder 的缩写）

注 2：上表中持股比例为四舍五入得出，实际持股比例根据持股数量决定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之前的股东户数共 42,891 名，其中前十大股东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苏州泛洋 115, 968, 024 28.9913

2 银煌投资 73, 929, 470 18.4819

3 汇至投资 49, 843, 944 12.4607

4 东运创投 40, 142, 765 10.0354

5 苏州苏宇 27, 319, 622 6.8297

6 金茂创投 22, 301, 683 5.5753

7 东方国发 6, 690, 571 1.6726

8 意腾投资 4, 950, 778 1.2377

9 承裕投资 4, 594, 075 1.1485

10 百利宏 4, 594, 075 1.1485

合计 350, 335, 007 87.5816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4,001.00 万股（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后流通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022%，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为 40,001.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 400.1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0%；网上发行数量为 3,600.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 90%。 其中，保荐人（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10,987 股。

二、发行价格：10.46 元 / 股。

三、发行市盈率：22.57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

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9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四、发行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五、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 41,850.46 万元，全部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金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 36,655.22 万元。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

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

天衡验字（2020）00031 号《验资报告》。

七、发行费用总额及构成情况

内 容 金 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3, 773.58

审计及验资费用 613.21

律师费用 263.21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90.57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54.67

合 计 5, 195.24

注：上述发行费用不含税

八、每股发行费用：1.30 元 / 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九、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36,655.22 万

元

十、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19 元（根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十一、发行后每股收益：0.46 元（按经审计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股本计算）

十二、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10,

987 股，共计 1,160,924.02 元。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公司 2017-2019 年主要财务会计信息

本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合并及

母公司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已经审计，并由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衡审字(2020)00013 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

息”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上

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公司 2020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会计报告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上市公告书中披露，请查阅

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公司上市后 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会计报告不再单独披

露。 公司 2020 年 1-3�月和 2019�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

意。

（一）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率

（%）

增减变动原因

（变动率 30%

以上）

流动资产（万元） 186, 256.93 188, 715.62 - 1.30 -

流动负债（万元） 81, 521.62 92.951.49 - 12.30 -

总资产（万元） 222, 792.59 223, 876.37 - 0.48 -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万元）

135, 709.50 130, 816.40 3.74 -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 股）

3.77 3.63 3.74 -

项目 2020年 1- 3月 2019年 1- 3月 变动（%）

增减变动原因

（变动率 30%

以上）

营业总收入（万元） 47, 319.22 50, 294.83 - 5.92 -

营业利润（万元） 5, 013.11 4, 973.38 0.80 -

利润总额（万元） 5, 020.40 4, 902.35 2.41 -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4, 279.84 4, 210.23 1.65 -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万元）

4, 204.99 4, 074.64 3.20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 0.12 1.65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 0.11 3.2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1 3.77 - 0.56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净资产收益率（%）

3.16 3.65 - 0.4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8, 135.81 2, 119.20 283.91

应收账款回款

能力增强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0.23 0.06 283.91

应收账款回款

能力增强

注： 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变

动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公司资产状况良好，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

产总额为 222,792.59 万元，较 2019 年末下降 0.4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 135,709.50 万元，较 2019 年末增长 3.75%。

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2020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

319.22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9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为 4,204.9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20%，主要系由于 2020 年

一季度应收账款回款速度提升导致坏账计提金额有所减少， 同时子公司经营

改善，因此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保持同比增长。

本公司自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期间经营良好，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

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

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在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市

场不出现重大波动的情况下， 公司预计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同比不会发

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会同保荐机构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苏州分行

中新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吴江支行、 民生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和中国银行吴江同里支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如下：

序

号

开户银行 账号 专户用途 金额（元）

1

招商银行苏州分行中新

支行

512903488810206

年产太阳能背板 3, 300万平

方米项目

90, 000, 000.00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90100788010000040

55

年产太阳能背板 3, 300万平

方米项目

88, 408, 542.67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吴江支行

891600788019000008

21

年产压敏胶带 705万平方米、

电子电气领域高端功能材料

300万平方米、散热片 500万

片、可流动性导热界面材料

150吨项目

95, 991, 689.40

4

民生银行苏州分行营业

部

631952236

新建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研发创

新中心项目

92, 152, 000.00

5 中国银行吴江同里支行 46507455396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6, 952, 367.93

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金额大于募集资金净额，原因是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金额包含部分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为“丙方” 。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

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3、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伟、朱国柱中任意一人可以随时到

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

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5、 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

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8、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本协议签订后，如果监管机构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提出新的要求或相关

法律法规发生新的变化，甲、乙、丙三方应对本协议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的修

改或补充。 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修改或补充，应由甲、乙、丙三方协商决定，并

以书面形式作出。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

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2020 年 4 月 27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

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财务报告报出的议案》和

《关于设立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董事长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议案》等，除此之外，公司未召开其他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力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电话：0512-62938558

传真：0512-62938500

保荐代表人：周伟、朱国柱

联系人：周伟、朱国柱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本公司的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

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苏州赛伍应用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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